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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计估计变更专项说明 

审核报告 

 

大信专审字[2026]第 12-00070号 

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审计了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公司”）财务报表，包

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 2025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、股东权益

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，并于 2026 年 4 月 16 日出具了大信审字[2026]第

12-0008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在对上述财务报表及附注审计的基础上，我们审核了

贵公司编制的《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专项说明》（以下简称“会计估计变

更情况专项说明”）。 

 

一、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 

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——

公告格式第三十三号 会计差错更正、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变更公告》的规定，真实、准确地

编制并披露会计估计变更情况专项说明，以使其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

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。 

治理层负责监督会计估计变更情况专项说明编制过程。 

 

二、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

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重大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以及重大

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情况专项说明发表审核意见。我们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

则第 3101号—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》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。该准则要

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，以对贵公司编制的重大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以及重大前期

会计差错更正情况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。在审核过程中，我们实施了

包括询问、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、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。我们相信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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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。 

 

三、审核意见 

我们认为贵公司编制的会计估计变更情况专项说明符合相关规定，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

映了会计估计变更更正情况。 

 

四、其他说明事项 

为了更好地理解贵公司 2025年度会计估计变更情况对其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

的影响，本审核报告应当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。本审核报告是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

要求出具，不得用作其他用途。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，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

会计师事务所无关。 

 

 

 

 

 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 

 

中 国 · 北 京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 

 

二○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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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会计估计变更专项说明 

 

一、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

（一）会计估计变更原因 

公司下属子公司新疆天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华矿业”）于 2025年 11月取

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下发的《新疆天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尼勒克县松湖铁矿

改扩建地下采矿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书》批复，同意松湖铁矿改扩建地下采矿工程安

全设施设计；天华矿业将进行深部开采二期建设，采矿规模变更为 200 万吨/年，其中 L1 矿

体采矿规模为 180 万吨/年。根据《新疆尼勒克县松湖铁矿改扩建地下采矿工程初步设计》，

一期部分资产的实际使用寿命及经济使用寿命预计显著缩短。由于采矿规模发生变更，为更

公允反映该部分资产的实际价值消耗过程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，拟对该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

限进行调整。 

本次会计估计变更，系基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、资产使用状况及外部法规环境变化，为

提供更可靠、更准确的会计信息而进行的合理调整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无需对已披露的

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，不会对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。 

 

（二）会计估计变更内容 

1.会计估计变更的资产类别： 

本次变更折旧年限的资产主要是天华矿业主溜井等资产，根据公司会计政策矿山一期建

设形成的主溜井等资产按直线法 20年折旧，经公司相关部门对该部分资产实际使用状况和折

旧年限进行复核测评，决定将该部分资产的折旧年限由 20 年调整为 9 至 11 年；调整后该批

资产的剩余使用期限为 33个月。本次会计估计变更，自 2025年 11月开始执行。 

2.变更日期： 

本次会计估计变更，自 2025年 11月开始执行。 

 

（三）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－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的规定，本次固定

资产折旧年限的调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，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处理，无需进行追溯调整，



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计估计变更专项说明 

 - 4 - 

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。经测算，本次固定资产折旧年限

的调整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如下表：  

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25 年影响金额 

固定资产减少 1,095,959.44 

营业成本增加(按照本期铁精粉的销售量测算） 571,410.88 

所得税费用减少（按照税率 15%测算） 85,711.63 

合并净利润减少 485,699.25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 330,275.49 

 

（四）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部

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》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 

 

二、假设运用该会计估计对变更日前三年财务报表的影响 

假设公司自 2022 年 1月 1日起运用该会计估计，经公司模拟测算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

变更日前三年合并财务报表数据影响如下： 

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22 年影响金额 2023 年影响金额 2024 年影响金额 

固定资产减少 6,575,756.63 6,575,756.63 6,575,756.63 

营业成本增加(按照本期铁精粉的销售量测算） 5,000,604.15 6,508,681.21 5,248,924.81 

所得税费用减少（按照税率 15%测算） 750,090.62 976,302.18 787,338.72 

合并净利润减少 4,250,513.53 5,532,379.03 4,461,586.08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 2,890,349.20 3,762,017.74 3,033,878.54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新疆宝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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